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公司字〔2006〕38号）第41条和第77条等的规定和要求，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对外担保和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资金往来都属于经营性往来，规模较小且价格公允，不存在与规定相违背的情形。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与上述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 

2、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根

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为优质经销商提供担保累计计算总额为 306.81 万元，其中

160.44 万元已经到期履行完毕，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金额总计 146.37 万元；公司根

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报告期内为参股子公司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的贷款提供担保 900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1,046.37 万元（不含对子公司

担保）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0.68%；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额为 10933.5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 7.06%。公司所有的对外担保事项均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

项。 

二、关于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召开，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根据《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经讨论后我们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的独立

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动漫文化（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为公司扩展海外业务奠定了

资金基础，是实现公司海外发展战略的保障，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奥飞（香港）向

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775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授权给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担保延

期相关的签字事宜。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  

  

                                                                  

杨建平              丑建忠              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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